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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教育局文件
东教发〔2021〕5 号

关于印发 2021 年东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开发区分局，胜利教育管理服务中心，济军基

地教育处，局属有关学校，市属各职业学校：

现将《2021 年东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

生工作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营市教育局

2021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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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东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

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

为切实做好 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

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发〔2019〕26 号）《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29 号）《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做好 2021 年普通高

中招生工作的通知》（鲁教基字〔2021〕2 号）和《关于印发<

东营市调整理顺学校管理体制工作方案>的通知》（东办字

〔2019〕86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意

见。

一、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是学生

是否达到义务教育毕业标准的依据，也是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

取的主要依据。

（一）考试科目、考程及组织形式。

1.考试科目及考程。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统一考试科

目为文化课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

治、历史、地理、生物）、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及理化生实

验操作，考查科目为艺术（音乐、美术）、地方课程。其中语

文、数学、英语考程各 120 分钟，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

历史、地理、生物考程各 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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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形式。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

理、生物实行闭卷考试，道德与法治实行开卷考试，信息技术

考试与山东省中小学生信息技术等级证书考试结合，体育与健

康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办法》要求实施测

试，理化生实验操作考查学生上台实验操作。

（二）考试成绩设定及使用。

1.成绩表达。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

理、生物和道德与法治以分数表达；体育与健康测试、理化生

实验操作成绩以百分制表达（原始分四舍五入取整数），按等

级公布，分为 A（优秀）、B（良好）、C（及格）、D（不及

格）四个等级；考查科目成绩分为 A（优秀）、B（良好）、C

（及格）、D（不及格）四个等级，由考生所在学校根据其在校

期间成绩确定。

2.成绩设定。考试总成绩为 770 分。语文、数学、英语

（含听力部分 20 分）原始分数满分均为 120 分，物理、化学、

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原始分数满分均为 100 分。语

文、数学、英语（含听力部分 20 分）按原始分数计入考试总成

绩，物理按照原始分数的 70%计入考试总成绩，满分 70 分。化

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按照原始分数的 50%计入

考试总成绩，满分均为 50 分。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理化生

实验操作转换为等级分数计入考试总成绩，其中：信息技术 20

分（A 等 20 分、B 等 15 分、C 等 10 分、D 等 5 分），体育与健

康 60 分（A 等 60 分、B 等 56 分、C 等 52 分、D 等 48 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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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实验操作 10 分（A 等 10 分、B 等 8 分、C 等 6 分、D 等 4

分）。每科成绩折算后四舍五入取整数计入考试总成绩。

3.成绩使用。2021 年东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用于全

市普通高中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以及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高

等师范教育及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录取，同时作为考生义务教育

毕业资格的依据。

（三）命题原则与范围。

1.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

的意见》（教基〔2019〕15 号），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命题质

量。各学科命题以课程标准为依据，以考查学生素质为重心，

加强试题与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的联系，注重考查学生对基本

知识与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特别是在具体情境中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学科内容，用开放性、探

究性题目考查学生在过程、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

发展情况，从而更好地发挥考试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

新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方面的导向作用。

2.时事政治的命题范围为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国内

外重大时事。

（四）考试报名。

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行网上报名。

1.七年级地理，八年级历史、生物及信息技术，九年级学

业水平考试科目。4 月 28 日至 30 日，初中学校采集七、八、

九年级在籍在读学生报名信息，经学生本人及家长签字确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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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上录入。初中学校确认无误后，将学生报名信息网上提

报教育主管部门（含各县区教育局、开发区分局、胜利教育管

理服务中心、济军基地教育处，下同），同时提报学生信息数

据库，提报后学生信息不得修改。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后，

将学生信息网上提报市教育局。

对回户籍地参加升学考试的随迁子女，户籍地和流入地教

育主管部门要妥善做好考生考试报名服务工作，保障随迁子女

能在户籍地顺利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其中，在外就读

回户籍所在地报考中心城区普通高中的考生于 4 月 29 日 8：30

至 17：00 到市晨阳学校体育馆一楼大厅现场报名，其他县区具

体报名时间及地点由县级教育部门确定并报市教育局备案。报

名时需提供初中学籍表（由考生学籍所在地县级教育主管部门

出具，加盖学籍管理专用章）、综合素质发展报告书（由考生

就读学校出具，加盖公章）、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山东省中

小学信息技术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原毕业学校教育主管部

门出具的地理、生物及历史学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原始分

数）证明，特殊考生还须持有关证书（证件）原件和复印件。

2.2021 年初中应届毕业生地理、生物、历史及信息技术科

目重考。2021 年初中应届毕业生在七年级地理、八年级生物及

历史科目学业水平考试中原始分低于 60 分的，可以申请重新报

名参加本年度地理、生物及历史学科学业水平考试，达到或超

过 60 分的不允许申请重考。重考得分达到或超过 60 分的按 60

分计入原始分数，仍低于 60 分的按参加本学科学业水平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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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成绩计入原始分数。未参加我市地理、生物及历史学科学

业水平考试的考生，可以申请参加本年度地理、生物、历史学

科学业水平考试，按实际得分计入原始分数。未参加山东省中

小学生信息技术等级证书考试的 2021 年初中应届毕业生，可以

申请参加本年度我市信息技术考试，按实际得分转化为相应等

级。

3.特殊考生。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为特殊考生。特殊考生

在本人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总分基础上加分，若考生同时具备几

项，只选其中一项，不累计加分。

（1）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须有侨

办或台办证明）加 10 分。

（2）对东营市户籍、农村自愿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终生只要

一个女孩的家庭，其女考生（须有县级卫生健康部门证明）加

10 分。

（3）军人子女（包括现役军人的子女、烈士子女、因公牺

牲和病故军人的子女）报考普通高中学校，按照《东营市<军人

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东政联〔2012〕1 号）有关规

定执行。

初中学校对本校特殊考生报名资格进行审查认定，将特殊

考生证书（证件）报教育主管部门。5 月 10 日前，教育主管部

门审核特殊考生资格，对特殊考生的基本情况（含姓名、毕业

学校、特殊考生种类等）在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

日。公示无异议后，将相关信息一并录入学生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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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试安排。

1.考查科目。5 月 15 日前，初中学校完成对考生考查科目

的考查，考查结果须在校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3 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后，于 5 月 18 日前将考查结果报教育主管部门。5

月 20 日前，教育主管部门将考查结果录入信息数据库报市教育

局。

2.考试科目。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文化课科目考试由市教育

招生考试院统一组织，考试时间为 6 月 12 日至 15 日，体育与

健康、理化生实验操作及信息技术考试时间另行通知。考点原

则上安排在普通高中学校，考场须为国家标准化考场，具体考

务要求按照《东营市 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考务实施细则》

（另文印发）执行。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各县区教育局、开

发区分局、胜利教育管理服务中心分别负责所属初中学校学生

的学业水平考试。

听力残疾学生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英语科目考试的，按

照市教育局《关于听力残疾学生参加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免外语

听力考试的通知》（通知 2015-23）有关规定办理。5 月 15 日

前，教育主管部门将申请免外语听力考试考生的有关材料报送

市教育局审核后，于 5 月底前将名单发至各考区。

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有不及格科目的，由所在初中学

校组织补考，补考及格的，发放义务教育毕业证书。

（六）评卷及成绩公布。

文化课考试评卷工作由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统一组织，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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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卡分离、网上评卷的方式进行。

2021 年初中应届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公布折算后成绩，七

年级地理、八年级历史、生物科目公布原始分数，信息技术科

目转化为等级公布。

二、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

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初中学生基础性发展目标毕业总评分

为 A、B、C、D 四个等级。2021 年初中应届毕业生总评等级达

到 C 等及以上的方可报考普通高中学校，达到 B 等及以上的方

可作为指标生录取。普通高中学校录取过程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相同的，根据考生的总评等级择优录取。

三、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一）招生范围、对象和计划。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包括普通高中学校、高等职业（师范）

教育院校、三年制普通中专学校、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招生（招

生计划见附件 1）。

1.普通高中学校。公办、民办普通高中原则上实行属地招

生。各县区所属公办普通高中学校面向所在行政区域初中学校

招生，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纳入所在地县级教育主管部门统

一管理，招生范围应与所在地公办普通高中保持一致。招生对

象为具有招生范围内学籍或户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生源不足

的民办普通高中，由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市教育局在

市域内统筹调剂安排招生计划。

2021 年，中心城区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市一中、市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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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一中、胜利二中、胜利三中<胜利一中集团分校，下同>、

胜利十中，胜利十三中 4 年过渡期内<2020 年至 2023 年>纳入

中心城区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范围,下同）面向市直、东营区、东

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和胜利教育管理服务中心、济军基地所

属初中学校招生。市域内中心城区之外的原胜利教育管理服务

中心所属初中学校，在 4 年过渡期内，其初中毕业生可报考中

心城区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或当地高中，不得兼报。

2.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招生范围和对

象为全市（含胜利教育管理服务中心所属市外学校）初、高中

应届毕业生。

3.五年制高等职业（师范）教育、三年制普通中专。初中

后五年制高等职业（师范）教育招收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且

达到一定分数要求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三年制普通中专招收全

市（含胜利教育管理服务中心所属市外学校）初、高中应届毕

业生。

（二）志愿填报。

志愿填报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同时进行。

1.普通高中学校。志愿学校分为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和民办

普通高中学校，考生可只填报公办学校或只填报民办学校，也

可公办学校兼报民办学校。各县区普通高中学校志愿填报由教

育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报考中心城区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的考生，其志愿分为两个

批次，两个批次可以兼报。第一批次在市一中或胜利一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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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志愿学校填报，不得兼报。第二批次在市二中、胜利二

中、胜利三中、胜利十中（仅限艺体特长生报名）、胜利十三

中选择填报，可以选择所有志愿学校填报，也可选择部分志愿

学校填报，所填志愿为平行志愿。艺体特长考生每个批次艺体

特长志愿限报一个，可兼报艺体特长志愿和普通志愿，也可只

填报艺体特长志愿。第一批次兼报艺体特长志愿和普通志愿

的，艺体特长志愿和普通志愿应为同一志愿学校。第二批次兼

报艺体特长志愿和普通志愿的，普通志愿可填报一个或多个志

愿学校。初中学校负责考生志愿信息网上录入，并提交教育主

管部门审核，信息数据库同时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提交后不

得修改。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后，提交市教育局。

2.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市内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三年制职业

中专志愿分为第一、第二志愿，考生可根据各中职学校专业特

点自主选择。

3.五年制高等职业（师范）教育、三年制普通中专。6 月

底前，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 2021 年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高

等师范教育及三年制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志愿招生计划。7 月中

上旬，考生在网上填报志愿。7 月中下旬，公布缺额计划，在

网上填报征集志愿。填报志愿具体时间安排、填报方式和有关

要求参照《东营市 2021 年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高等师范教育

及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意见》（另文印发）。

(三)招生类别及组织实施。

1.普通高中。普通高中招生包括特色招生、指标分配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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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统一招生。

（1）特色招生。2021 年普通高中特色招生包括艺术（音

乐、美术）及体育类。各类专业成绩满分为 400 分，由招生学

校根据特色招生计划及报考人数划定各类特色招生专业录取资

格线。4 月 29 日前，招生学校制定本校特色招生专业测试内容

及实施办法，报教育主管部门和市教育局审核。5 月 15 日前，

招生学校将参加本校特色招生专业测试的考生名单报教育主管

部门和市教育局审核。5 月 21 日至 22 日，各县区、中心城区

第一批次普通高中学校根据审定的特色招生专业测试实施办法

组织专业测试。5 月 23 日至 24 日，中心城区普通高中学校第

二批次志愿录取的学校根据审定的特色招生专业测试实施办法

组织专业测试。考生名单、考生专业成绩及各学校确定的专业

录取资格线于 5 月 25 日前报教育主管部门和市教育局备案。

（2）指标分配招生。全市指标分配招生学校为市一中、胜

利一中、河口一中、垦利一中、广饶一中、利津高级中学。招

生学校按照初中学校报考人数和素质教育工作评价得分各占

50%的权重，将年度招生计划 60%分配到招生范围内各初中学

校。指标生须是在学籍学校实际就读一年以上（转入学生须在

2020 年 3 月 5 日前转入并在校就读）、初中学生基础性发展目

标评价毕业总评等级达到 B 等（含 B 等）以上、各考查科目成

绩达到 B 等（含 B 等）以上的考生。教育主管部门组织指标生

资格审核，取得指标生资格考生的名单要具体到每个班级，经

班主任、教务主任（或年级组长）、校长签字确认，在校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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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位置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教育主管部门向社会公

告，接受群众监督。

（3）统一招生。在特色招生、指标分配招生完成后，统筹

剩余招生计划组织实施。

2.职业学校。市内中等职业学校三年制职业中专招生工作

具体由各招生学校组织实施。五年制高等职业（师范）教育、

三年制普通中专招生工作按照《东营市 2021 年初中后高等职业

教育、高等师范教育及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意见》组织

实施。

（四）录取。

1.普通高中学校录取。采取网上录取的方式，以考生学业

水平考试成绩和考生报考志愿为依据，参考考生基础性发展目

标评价等级，按照特色招生、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录取的

顺序，择优录取，录满计划为止。

（1）特色招生录取。根据学校特色招生计划，在达到志愿

学校相应专业录取资格线的考生中，按照考生专业测试和学业

水平考试综合成绩择优录取，录满计划为止。音乐、美术类考

生专业成绩占 40%，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 60%；体育类考生专业

成绩占 60%，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 40%（音乐、美术类考生综合

成绩=专业测试原始分÷400×770×40%+考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分数×60%。体育类考生综合成绩=专业测试原始分÷400×770

×60%+考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分数×40%）。若特色招生录取不

满计划，剩余计划转入统一招生录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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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标分配招生录取。按照各初中学校分配指标和符合

指标录取条件学生名单等额录取。高中学校招生范围内各初中

学校指标招生录取分数线最高学校与最低学校之间的差距不大

于 30 分，未完成指标分配录取的招生计划转入统一招生录取计

划。

（3）统一招生录取。在特色招生录取、指标分配录取完成

后，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剩余的招生计划，向普通高中学校投

档。普通高中学校依据考生志愿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确定统一

招生录取学生名单，录满计划为止。

其中，中心城区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分两个批次进行。

第一批次录取全部完成后，进行第二批次录取。第一批次录

取，在完成特色招生、指标招生录取后，依据考生志愿和学业

水平考试成绩由招生学校择优统一录取，录满计划为止，不再

补录。第二批次录取，在完成特色招生录取后，按照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成绩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由招生学校择优录取，录

满计划为止，不再补录。特色招生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根据

普通志愿填报情况参加普通考生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录

取。

各类招生录取名单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核无误，提交市教育

局审定后向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组织学生报到。

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参照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程序进

行。若录取不满招生计划，由市教育局向社会发布信息，组织

考生二次报名，按照上述程序确定录取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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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录取。报考市内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三

年制职业中专的考生，根据考生志愿，按照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由高到低的原则由招生学校办理录取手续。考生还须到招生学

校确认具体专业，领取录取通知书。若考生第一志愿计划满

额，根据考生第二志愿学校计划缺额情况按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由高到低录取。

3.五年制高等职业（师范）教育、三年制普通中专录取。

报考初中后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高等师范教育及三年制普通

中专的考生，按照规定的填报志愿方式办理志愿填报、录取手

续。东营市体育运动学校招收的普通中专学生，由招生学校负

责在规定时间内到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办理录取手续。

（五）学籍注册。

1.普通高中学校学籍注册。新生入学后，市教育局通过山

东省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建立学籍，经上报学籍主管部门

审批，完成学籍注册。

2.职业学校学籍注册。新生入学后，学校通过全国中等职

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为其建立学籍电子档案，并逐级上报

学籍主管部门审批，完成学籍注册。

四、工作要求

（一）认真做好部署实施。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关系到广大考生的切身利

益，关系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加强组织领导。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考试招生组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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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认真做好考试招生工作部署，规范招生录取工作秩序。要

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卫生健康、公安、工信、市场监管、保密

等部门，完善疫情防控、命题组织、考务安排等制度，制定完

善工作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市教育局成立 2021 年东营市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见附件

2），各县区教育局、开发区分局、胜利教育管理服务中心也要

成立相应机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学校要按照 2021 年东营

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职责分工（见附

件 3）履职尽责，确保考试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二）严肃招生工作纪律。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要严格按

照规定的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方式进行统一招生，严禁

以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免试招生、超计划招生、违规跨区

域招生；严禁学校间混合招生、招生后违规办理转学；严禁公

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以公办学校名义招揽生源；严禁与

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

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考试结果作为招生依据；严禁以高额物质

奖励、免收学费、承诺入学、签订入学合同、虚假宣传等方式

争抢生源；严禁招收已被中等职业学校录取的学生；严禁招收

借读生、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收取择校费、与招生入学

挂钩的赞助费以及跨学期收取学费。严禁任何单位及个人以任

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严禁普通

高中学校到初中学校或学生家中进行招生宣传，严禁以任何形

式选拔初中在校学生提前进入高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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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管部门、初中学校要充分尊重初中毕业生的意愿选

择，严禁强制分流学生，不得干涉学生填报志愿。严禁初中学

校同意或邀请普通高中学校有关人员到校通过“做报告”等形

式进行违规招生宣传；严禁初中学校直接或间接为高中学校提

供学生考试成绩。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控辍保学责任，初中学校

不得允许在校生以任何形式提前进入高中学校或中介机构、培

训机构学习。

（三）强化督查督导问责。教育部门要积极争取将普通高

中招生工作纳入当地党委和政府督查工作范围，教育督导部门

要把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纳入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估重要内

容。要切实加强招生全过程监管，畅通群众举报和受理申诉渠

道，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确保普通高中招生工作规范实

施，做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秩序良好。市教育局将把普通

高中招生列入规范办学重点监管范围，对于查实的违规办学责

任，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四）切实加强宣传指导。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要及时向

社会特别是广大学生家长宣传招生政策，公开招生信息，包括

具体政策、招生计划、工作安排、咨询方式、招生结果、监督

举报平台等。要将《致 2021 年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生及家

长的一封信》发至每一位考生，并由家长和考生阅读后共同签

字确认。“回执”由初中学校按照班级收回，留存备查。要进

一步健全完善考试招生工作的公示制度、监督制度和责任追究

制度，制定相应的措施，实施全程监督，坚决杜绝各种不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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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确保考试招生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要设立公开电

话，认真答疑解惑，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考试招生咨询电话：8327670（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8332445（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继续

教育科）

8328330（市教育招生考试院）

附件：1.2021 年东营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

2.2021 年东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3.2021 年东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

招生工作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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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东营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

序号 招生学校
学校

类型

学校

代码

普通高中

招生计划

职业学校

招生计划
备注

1 东营市第一中学 普通高中 215101 2100

含音乐 40 人，美术

50 人（其中书法方向

10 人），体育 80

人，国际班 60 人。

2 东营市第二中学 普通高中 215102 1500

含音乐 25 人，美术

50 人（其中书法方向

15 人），体育 77

人。

3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普通高中 215103 1500

含音乐 10 人，美术

40 人，体育 25 人，

国际班 60 人。

4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普通高中 215104 1000

5 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 普通高中 215105 500
含体育（排球）25

人。

6 东营市胜利第十中学 普通高中 215106 400

含音乐 90 人(其中舞

蹈方向 10 人)，美术

300 人（其中书法方

向 10 人），体育 10

人。

7 东营市河口区第一中学 普通高中 215031 660

8 东营市胜利第十三中学 普通高中 215032 500
含美术 18 人，体育

12 人。

9 山东省垦利第一中学 普通高中 215211 1200
含音乐 15 人，美术

25 人，体育 20 人。

10 利津县高级中学 普通高中 215221 1050
含音乐10 人，美术

20 人，体育20人。

11 广饶县第一中学 普通高中 215231 2900

含音乐 40 人，美术

135 人，体育 50 人，

国际班 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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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广饶县综合高级中学 普通高中 215232 300

13
东营英华园学校

（民办）
普通高中 215011 500

14
东营市正兴中学

（民办）
普通高中 215021 150

15
东营市胜利新西兰学校

（民办）
普通高中 215022 150

16
东营神州天立高级中学

（民办）
普通高中 215212 300

17
东营胜利中学

（民办）
普通高中 215023 200

18
广饶博园高级中学

（民办）
普通高中 215233 200

18 东营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 215502 500
五年一贯制，以省

下达计划为准

19 东营市技师学院 技工学校 215503 1000

20 东营市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专 215504 1000

21 东营市体育运动学校 普通中专 215505 70

22 东营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职业中专 215026 1600

23 河口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职业中专 215033 450

24 垦利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职业中专 215213 1100

25 广饶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职业中专 215235 1800

26 东营市化工学校 职业中专 215222 800

27
东营金盾司法中等职业学

校（民办）
职业中专 215027 700

28
东营龙居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民办）
职业中专 215028 400

合

计
15110 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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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东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孙红军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陈金亮 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市胜利教育管理服

务中心党委书记，市教育局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

局局长

董玉奎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赵汝升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德强 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

张贤云 市教育局三级调研员

仲卫部 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

刘向华 市政府副县级督学

宋国香 市政府副县级督学

成 员：董永新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邓志刚 市教育局规划财务科科长

李玉珍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陈永昌 市教育信息中心副主任（负责职业教育与

继续教育科工作）

史树生 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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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乾 市学校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管理服务中心

主任

杜 飞 市教育宣传和评价中心主任

马海忠 市教育信息中心主任

刘长江 市教育装备发展保障中心主任

陈京涛 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副院长

刘知晓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薄其峰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初中教研室主任

季俊昌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教研室副主任

（负责新闻宣传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基础教

育科，李玉珍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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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东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工作职责分工

一、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工作职责

（一）负责 2021 年东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

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执行国家和省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考试工作有关规定，制定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普

通高中招生政策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宏观管理，审定各县

区教育局编制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编制直属普通高中招生计

划；

（三）指导、监督教育主管部门和高中学校严格执行招生

政策；

（四）组织报考普通高中学校考生报名、录取工作；

（五）组织相关职能单位、科室合成考生成绩工作；

（六）组织特殊考生认定和公示工作；

（七）负责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生成绩管理；

（八）审定全市普通高中新生录取资格，制发全市普通高

中新生录取通知书；

（九）组织全市普通高中新生学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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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组织开展考试招生的科学研究和宣传工作；

（十一）组织办理考生、考生家长及相关人员有关普通高

中学校招生工作的投诉、信访及建议等，保护考生和工作人员

的正当权益；

（十二）组织调查处理或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全市学业

水平考试和招生工作中发生的重大问题。

二、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科工作职责

（一）负责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的宏观管理，审定

各县区教育局、市属职业院校编制的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计划；

（二）统筹管理全市各职业院校五年制及中等职业教育专

业设置；

（三）指导各职业院校加强招生宣传工作；

（四）负责全市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学生和五年制

高等职业教育学生前三年的学籍管理注册登记工作；

（五）组织办理考生、考生家长及相关人员有关中等职业

学校招生工作的投诉、信访及建议等，保护考生和工作人员的

正当权益；

（六）组织调查处理或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全市职业教

育学校招生工作中发生的重大问题。

三、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工作职责

（一）组织 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考场编排、准考证发

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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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 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细则，负责考试

期间试题试卷保密、考试组织与评卷工作；

（三）负责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生成绩合成、复核，

公布工作；

（四）制定东营市 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测

试实施方案，组织测试工作；

（五）组织开展学业水平考试的科学研究与宣传工作；

（六）负责初中后五年制高等职业（师范）教育和三年制

普通中专学校招生工作；

（七）办理考生、考生家长及相关人员有关学业水平考试

工作的投诉、信访及建议等，保护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正当

权益；

（八）调查处理或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全市学业水平考

试工作中发生的重大问题。

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职责

（一）负责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和制卷工作；

（二）负责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各学科试题解释工作；

（三）负责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生成绩分析工作；

（四）办理考生、考生家长及相关人员有关学业水平考试

试题命制事宜的投诉、信访及建议等，保护考生和命题人员的

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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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县区教育局、开发区分局、胜利教育管理服务中心

工作职责

（一）成立 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执行并落实东营市考试招生政策，根据本地实

际制定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和管理；

（二）编制所属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执行市教育局下

达的招生计划；

（三）指导、监督所属高中阶段学校执行招生政策；

（四）按照市教育局要求做好所属初中学校考生的报名、

考场编排、试卷保密与分发、考试组织工作；

（五）按照市教育局要求做好所属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新生

学籍注册工作；

（六）组织开展考试招生的科学研究和宣传工作；

（七）办理考生、考生家长及相关人员投诉、信访及建议

等，保护考生和考试招生工作人员的正当权益；

（八）调查处理或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本地区学业水平

考试和招生工作中发生的重大问题。

六、高中学校工作职责

（一）成立本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严格执行上级招生

政策；

（二）执行市教育局下达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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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阳光招生，实事求是地开展招生宣传、咨询服

务工作；

（四）按照市教育局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制定特色招生测

试办法报教育主管部门和市教育局审定后，组织特色招生报

名、测试工作；

（五）参与报名和录取工作；

（六）按照市教育局要求，做好体育与健康测试和文化课

科目考试的考务组织工作；

（七）发放市教育局核发的录取通知书，组织新生报到；

（八）配合教育主管部门完成考试招生的其它工作。

七、初中学校工作职责

（一）成立本学校毕业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生学业水

平考试与升学的组织管理工作；

（二）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向本校毕业生及学生家长宣

传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政策，科学指导学生填报志愿学

校；

（三）组织本学校毕业生学校考查科目的考查和等级认

定，按时向教育主管部门提报考生等级；

（四）组织本学校毕业生基础性发展目标总评等级的合成

和认定工作，按时向教育主管部门提报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发展

报告书；

（五）组织本学校指标生资格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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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组织开展学生毕业资格认定，整理考生档案，组织

毕业生报名与填报高中阶段学校志愿；

（七）配合教育主管部门完成招生考试的其它工作。

八、职业学校工作职责

（一）成立本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上级政策研究

制定本学校招生工作方案，确定年度招生计划；

（二）实事求是地开展招生宣传、咨询服务工作；

（三）引导学生选取适合的专业，并办理录取手续；

（四）发放录取通知书和入学须知，组织新生报到；

（五）负责新生电子学籍、纸质学籍注册工作；

（六）配合教育主管部门完成考试招生的其它工作。



- 28 -

东营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5 日印发


